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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 16日 

 

庭审技巧实证分析及路径解读 

—— 因“孙杨案”的热议而引发 

2020 年 2 月 28 日，国际体育仲裁院发布孙杨

案裁决结果，裁定孙杨禁赛 8 年。裁决作出后，孙

杨及其母亲通过微博表达了对于该裁决的强烈不满，

国内要求运动员尊重规则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面对争议，作为一名诉讼律师，笔者用三天的

时间全程反复观看了孙杨仲裁案 8 小时的庭审视频。

就本案的裁决结果，我不作更多评论，仅从庭审技

巧的角度，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庭审技巧一：专业的翻译 

孙杨案庭审全程使用英文，这是各方都提前知

悉的，也是常规，但是翻译却意外成为本次庭审的

一大争议点。 

孙杨在庭审刚开始进行陈述，同声传译出现重

大问题，不论是中译英还是英译中，翻译人员均出

现大量的漏译、错译，导致场面完全失控。例如：

“tab”这样最简单的且在庭审中出现多次的单词，也

被翻译成“页”，这种低级错误导致孙杨花了额外

的时间在找证据材料的所在页，各方思路都是断裂

的，获取的信息完全碎片化，不论是亲历者还是旁

观者都会有不堪重负之感，孙杨方陈述基本无效。 

后经协调，WADA 借了一名工作人员给孙杨方

作为翻译。这位翻译人员因为其英语优势、特殊的

工作背景、案件熟悉程度等，基本提供了准确、完整

的翻译，甚至在部分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了东西方文

化的差异，就孙杨和某些证人的一些激动的表达，

进行了委婉的处理，有效的推动了庭审。但可能正

是这种“意译”让孙杨认为其观点没有得到充分的

表达，故自力救济换翻译，由此引发更大风波。 

语言仅仅是工具，是表达观点的工具，但在非

母语的庭审中如何将自己的观点准确、全面、理性

的表达出来，专业的翻译是必要及首要条件，失败

的翻译意味着失败的沟通与庭审。 

什么是专业的翻译，至少是以下条件的集合体：

法院/仲裁机构的认可、英语的专业程度、法律的专

业程度、行业的熟悉程度等。如何寻找专业的翻译

呢，在个案中，最专业的翻译就是最适合本案的翻

译。首先应当在法院、仲裁机构认可或指定翻译机

构和翻译人员名录中寻找最优选项，结合以往合作、

行业声誉、价格、日程等因素综合考量最优，必要时

进行庭前法律、英语专业测试；其次，委托人与翻译

方签署聘用合同、保密协议后，诉讼律师应与翻译

人员一同最大限度熟悉案情，包含但不限于法律术

语、行业术语、案件事实情况；最后，诉讼律师应安

排翻译人员与委托人方当面或在线沟通，熟悉委托

人、诉讼律师等口音、语速、语言习惯，并及时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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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人员仲裁地点、仲裁员具体情况及语言情况。 

庭审技巧二：充分、专业、有效的证人培训 

孙杨案的事实方面的证明，除了所谓的授权函

（letter of authority）等书面材料外，大部分是证人

证言，包括事实证人和专家证人。 

孙杨方的证人包括事实证人孙杨母亲、浙江省

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歧、队医巴震等以及专家

证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副教授裴洋。不论各位证人

陈述事实和论点的证明效果，仅从庭审表现看，各

位事实证人对事实细节并不清楚，专家证人对于自

身出具的证言内容不熟悉，各位证人对于各证言之

间的关联性没有认识。 

孙杨母亲拒绝直接回答 WADA 方问题，一直试

图用其个人口语全面还原事发当晚详情，短时间内

“被迫”完成作证，其回避事实的作证效果可见一

斑。韩照歧明确表示其不了解国际药检标准条例

(ISTI)的规则，对于巴震关于该次检测的电话咨询仅

是提供了善意的建议，而巴震对于所有尖锐问题的

答复都强调决定来自于韩照歧，巴震和韩照歧的证

言，存在互相推卸责任之嫌。基于此，孙杨方没有能

够通过证人的交叉询问向仲裁庭展示全面的事实

（即便是单方的），证人证言的效果完全没有实现。 

专家证人裴洋教授在庭审中显示出两方面问题，

一是其对自身出具的两份证言的熟悉度非常低，二

是主要论点-“血检官的护士资格是在上海注册，故

无权在杭州执业，且抽血过程中必须提供执业证的

原件，否则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存在先天不足。故

面对 WADA 律师对上述观点的质疑，裴洋教授采取

了回避的态度，专家证人并未对专业问题起到解释、

答复质疑与证明的效果。 

法谚云：“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那如何选

择和培训证人？证人证言出具及证人培训包含以下

几方面： 

第一、证人证言的起草和准备。事实证人负责

向法官或者仲裁庭陈述案件事实，其应清楚知悉全

部/部分事实的原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有可

能遗忘部分或全部事实，也有可能基于其自身因素

而回避部分事实，提前沟通必不可少。当然，沟通不

是教证人作伪证，而是将客观事实通过访谈、提问

等各种形式以查找和固定客观事实。专家证人是因

案件中发现的疑难复杂的技术问题、法律问题聘请

的进行专门解释的证人，诉讼律师应通过访谈、提

问等各种形式与专家沟通后固定专家观点，从法律

角度提出技术问题并获得专业解答，最后融合法律

和技术形成书面专家意见，为直观说明问题，专家

意见可以包括示意图、图表等。 

第二、证人人选及出庭选择的问题。选择哪位

事实证人以及是否让事实证人出庭是根据待证事实

的重要性、事实证人的可信度、关联性、证人本身的

心理素质乃至身体素质等因素综合决定，不是全部

知道事实的人都必须作为事实证人出具证言和出庭。

专家证人的标准类似，但专家证人的选择范围大于

事实证人，故在选定专家证人之前，应已经将其语

言表达能力、抗压能力等影响出庭选择等问题纳入

考虑，且如果无法与法官、仲裁员就证言内容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现场答疑解惑，专家证人作证效果

将大打折扣。因此掌握的一般原则是，如果专家证

人不能参加开庭，则出具专家意见的人选需要重新

考虑。 

第三、证人培训——庭审流程介绍与模拟。一

旦选择事实证人或者专家证人出庭，我们奉行逢出

庭必培训，凡培训必模拟的原则，培训应在庭前三

日分别展开以求最佳效果。诉讼律师应全面向证人

介绍庭审程序、盘问程序、回答问题的重点，模拟对

方和法官、仲裁庭可能会提出的问题，由证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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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的思考和答复，这是让证人再次熟悉自身证言

的机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证人，对于法院、仲

裁机构有天然的畏惧心理，专家证人可能对法官或

者仲裁员的行为模式、表达方式和思路不熟悉，这

直接影响证人的证明效果，故有必要加强证人对于

庭审程序的熟悉度，建立起证人对于自己证言的信

心，剔除不确定因素，避免证人在庭审中崩盘。 

庭审技巧三：传递自身观点有效影响法官、仲

裁员的判断 

本案中，各位仲裁员与诉讼双方、证人有相对

良好的互动，明确表达了关注点、对某些问题的态

度。例如：仲裁员明确问巴震，如果你们对规则的理

解是错误的，如果主检官、尿检官和血检官的资格

是完整的（潜台词是《ISTI 血样采集指南》不强制

适用），你们给孙杨这样的建议，你们有没有想过运

动员会面临的后果？巴震答，其建议来自于韩照歧。

就这个问题，仲裁员在后续程序中再次提出，孙杨

方质疑的授权文件被多家兴奋剂检测机构在数百次

的检测中使用，如果这些授权文件真的不完整，那

么将导致什么后果？显然，仲裁员提出问题表明了

其关注点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倾向，即被提问者如果

不能从事实和法律上直面回答及举证，则要承担不

利责任。很遗憾的是，直到庭审结束，孙杨和国际泳

联双方都没有对仲裁庭直面答复。 

如何传递自身观点有效影响法官、仲裁员的判

决呢？依据笔者个人主导及参与的仲裁、庭审案例，

总结以下原则： 

（一）直面问题。有经验的法官和仲裁员基于

其以往经验、工作背景、认知等因素对案件有一些

预设判断，在庭审中提的问题都必然会体现出其倾

向性意见，有必要仔细揣摩和研究法官和仲裁员询

问的问题，给出直接的答复以争取最有利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绕圈子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观点鲜明，口语优先的原则。法官、仲裁

员案件极多，审理时间有限，必须开章简洁有力的

亮明观点，不拘泥于严谨的书面化表达。切忌多次

重复当事人名称、证据和法律法规的全称，不要追

求句子在语法上的完整性。注意语速、语调、断句，

注意与法官及仲裁员的眼神交流，干巴巴的念稿子，

无法实现良好和有效的沟通。 

（三）动态调整原则。诉讼、仲裁庭审千变万

化，并无定规，诉讼律师必须根据庭审情况实时调

整观点、表达，尤其是法庭辩论阶段绝对不是对庭

审过程中已经表达的内容的重复，观点必须锤炼、

提升。实践中，辩论是根据双方在庭审中的事实陈

述、证据呈现、观点的综合思路表达，可结合法官或

者仲裁庭总结的争议焦点进行分点论述，可以夹叙

夹议，甚至引用对方观点直接进行驳斥，不拘泥于

任何形式，但需要有总结有提升。 

庭审技巧四：必须遵守庭审规则、维护庭审秩

序 

本案中，孙杨采取的是类新闻发布会的表达，

出现“幕后黑手”、“非常震惊”等带有明显感情色

彩的用词，在最后陈述中一直使用反问、设问、排比

等多种手法。另，因对 WADA 工作人员的翻译不甚

满意，孙杨最后陈述时招手让坐在旁听席上的一位

旁听人员王某某来到身边，以替换之前的翻译，举

座皆惊。由此导致庭审暂停一分钟，且相关视频被

剪掉，可以隐约听到孙杨方的代理律师说“you can 

never do this again”。 

每个人应有规则意识，即发自内心的、以规则

作为自己行动准绳。庭审秩序对于庭审有效推进而

言极端重要，否则可能会给案件的审理带来负面效

应。诉讼律师对庭审规则的遵循体现在从形式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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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等数个方面： 

（一）形式方面——良好的自我管理。法律是

专业的，庭审是严肃、理性的，自我管理很重要：第

一、语言管理。庭审发言必须是理性、简短，不能参

杂过多情绪，法庭和仲裁庭都不是新闻发布会现场；

第二、行为管理。当事人、诉讼律师应准时参加庭

审，衣服整洁，仪表干净，未经同意，不在法庭内外

走动；除非必要，不低声交谈，不打断对方及法官、

仲裁员的表达，如有意见，提前请示法官或者仲裁

员的同意；第三、表情管理。不能过于严肃，影响庭

审的气氛和节奏，也不能过于放松，让人觉得不庄

重，在某些情况下，表情管理甚至可以成为庭审技

巧的一部分，例如微笑和摇头可能激怒对方，使对

方失态，但也可能招致法官的不满乃至训诫。 

（二）内容方面——良好的工作作风。诉讼律

师良好的工作作风，体现在案件纸质文件整理案卷，

目录、标识清楚；全面掌握事实，尽量直接和正面回

答法官或者仲裁员问题；熟悉证据材料，可以随时

根据庭审需要指出证据的位置和编号；了解相关法

律法规，必要时直接指向某个法律法规的某个具体

条款，增强法官或者仲裁员的印象；如果法官或者

仲裁员要求简化语言和避免重复，除非特别有必要

（如己方当事人明确要求），根据法官及仲裁员的要

求调整发言。 

（三）职业提升——对于庭审规则的尊重应内

化为对于法律、法庭，以及自身职业的尊重。诉讼律

师的职业素养应体现为清晰的思路、严密的逻辑、

流畅的表达，即便是面对一个在事实、证据和法律

上没有胜算的案件，或者反之，对方没有胜算的案

件，也需要用专业的精神严肃对待，做到进退有据、

言之有物。  

结语 

案件胜败的基础在于证据和规则，但如何将对

己有利的事实和规则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呈

现给法官和仲裁庭，诉讼律师的庭审技巧尤其重要。

孙杨案的庭审堪称国际仲裁的经典案例，仲裁员和

各方代理人的水平都相当高，其庭审表现值得我们

学习，但其暴露出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借鉴、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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